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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章 工程量清单计量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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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00章 总则

1、表 101 通则 修改为：

表 101节 通则

子目号 子目名称 单位 工程量计量 工程内容

101 通则

101-1 保险费

-a
按合同条款规

定，提供建筑工

程一切险

总额

1.承包人按照合同条款约定的保

险费率及保费计算方法办理建筑

工程一切险，根据保险公司的保

单金额以总额为单位计量；

2.保险期为合同约定的施工期及

缺陷责任期；

3.承包人施工机械设备保险和雇

用人员工伤事故保险费、人身意

外伤害保险费由承包人承担

根据合同条款办

理建筑工程一切

险

-b
按合同条款规

定，提供第三者

责任险

总额

1.承包人按照合同条款约定的保

险费率及保费计算方法办理第三

者责任险，根据保险公司的保单

金额以总额为单位计量；

2.保险期为合同约定的施工期及

缺陷责任期

根据合同条款办

理第三者责任险

-c
按合同条款规

定，提供农民

工工伤保险

总额

1.承包人应按照《关于做好北京市

建筑业工伤保险工作的通知》（京

人社工发〔2015〕218号）、《关

于进一步做好建筑业工伤保险工

作的意见》（人社部发〔2017〕
103号）、《关于铁路、公路、水

运、水利、能源、机场工程建设

项目参加工伤保险工作的通知》

（人社部发〔2018〕3号）、《北

京市交通委员会路政局关于公路

工程建设项目参加工伤保险工作

的通知》（京交路安发〔2018〕
34号）等相关规定计取、缴纳农

民工工伤保险费。

2.保险期为合同约定的施工期及

缺陷责任期；

根据合同条款办

理农民工工伤保

险

2、表 102 工程管理 修改为：

表 102节 工程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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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目号 子目名称 单位 工程量计量 工程内容

102 工程管理

102-1 竣工文件 总额 以总额为单位计量

1. 按《公路工程竣（交）工验

收办法》、《公路工程竣(交)
工验收办法实施细则》及合

同条款规定进行编制；

2. 竣工文件编制费经监理人

检查、城建档案馆接收后以

总额计量。其他与此项有关

的工作（包括必要的竣工测

量、发包人要求提供的相关

资料、提交城建档案馆的资

料微缩费等）作为其附属工

作，均不单独计量。

102-2 文明施工环保费 总额 以总额为单位计量

1.按招标文件技术规范 102.11
小节及合同条款规定落实环境

保护；

2.承包人应严格执行北京市环

境保护相关规定，对在施工过程

中可能对沿线有影响的村镇进

行充分的调查，将噪音、振动扰

民及民扰费用按现行规定，计入

本子目中，发包人不另行计量。

102-3 安全生产费 总额

按投标价的 1.5%
（若招标人公布了

最高投标限价时，

按最高投标限价的

1.5%）以总额为单

位计量

1.按招标文件技术规范 102.13
小节及合同条款规定落实安全

生产；

2.按《公路工程安全生产费使用

清单表》（见附表）详细列支。

如承包人在此基础上增加安全

生产费用（即合同的工程量清单

中该项总额价）以满足本项目施

工需要，则承包人应在本项目工

程量清单其他相关子目的单价

或总额价中予以考虑，发包人不

再另行支付。安全生产费用应做

到专款专用，按照“投入多少，

支付多少”的原则实施，当承包

人实际投入少于投标报价时，经

监理人核实，余额部分应不予计

量。

102-4
信息化系统（暂

估价）
总额

以暂估价的形式按

总额计量

1.工程信息化系统的配置、维

护、备份管理及网络构筑；

2.系统操作人员培训、劳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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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表 104 承包人驻地建设 修改为：

表 104节 承包人驻地建设

子目号 子目名称 单位 工程量计量 工程内容

104 承包人驻地建设

104-1 承包人驻地建设 总额 以总额为单位计量

1.承包人驻地建设包括：施工与管

理所需的办公室、住房、工地试

验室、车间、工作场地、预制场

地、仓库与储料场、拌和场、医

疗卫生与消防设施等；

2.驻地的建设、管理与维护；

3.工程交工时，按照合同或协议要

求将驻地移走、清除、恢复原貌；

4.供电、供水的报装、架设及维护，

污水垃圾处理，电讯设施等均包

含在承包人驻地建设子目中，不

单独计量。

4、表 105 施工标准化 修改为：

表 105节 施工标准化

子目号 子目名称 单位 工程量计量 工程内容

105 施工标准化 总额 以总额为单位计量
按招标文件技术规范第 105节
施工标准化的内容和要求执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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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、 表 608 施工标准化 修改为：

第 608节 收费设施及地下通道

本节工程量清单项目分项计量规则应按表 608的规定执行。

表 608 收费设施及地下通道

子目号 子目名称 单位 工程量计量 工程内容

608
收费设施及地下

管道

608-2 收费大棚

-a
收费大棚（四入

五出） m2

依据图示位置和尺寸，按

图示材料制作安装的收

费天棚平面投影面积，以

平方米为单位计量

1.立柱结构制作、架设；

2.天棚支撑系统结构制作、

安装、固定。

3.刷防护油漆

-b 收费大棚（四入） m2

依据图示位置和尺寸，按

图示材料制作安装的收

费天棚平面投影面积，以

平方米为单位计量

1.立柱结构制作、架设；

2.天棚支撑系统结构制作、

安装、固定。

3.刷防护油漆

-c 收费大棚（五出） m2

依据图示位置和尺寸，按

图示材料制作安装的收

费天棚平面投影面积，以

平方米为单位计量

1.立柱结构制作、架设；

2.天棚支撑系统结构制作、

安装、固定。

3.刷防护油漆

-d 收费大棚（五入） m2

依据图示位置和尺寸，按

图示材料制作安装的收

费天棚平面投影面积，以

平方米为单位计量

1.立柱结构制作、架设；

2.天棚支撑系统结构制作、

安装、固定。

3.刷防护油漆

-e 收费大棚（三出） m2

依据图示位置和尺寸，按

图示材料制作安装的收

费天棚平面投影面积，以

平方米为单位计量

1.立柱结构制作、架设；

2.天棚支撑系统结构制作、

安装、固定。

3.刷防护油漆

-f 收费大棚（二入） m2

依据图示位置和尺寸，按

图示材料制作安装的收

费天棚平面投影面积，以

平方米为单位计量

1.立柱结构制作、架设；

2.天棚支撑系统结构制作、

安装、固定。

3.刷防护油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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